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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转发加快落实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

有关工作的通知

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教育局、财政局，自治区社保中心：

现将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教育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

公厅关于加快落实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人社

厅发〔2022〕41号）（以下称《通知》）转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

际认真抓好《通知》的贯彻落实。

一、明确一次性扩岗补助的发放条件

对招用毕业时间为 2022年 1—12月且取得普通高等学校毕业

证书的普通高校毕业生，签订劳动合同，并为其缴纳失业保险费

1个月以上的企业，每招用 1人按 1500元的标准发放一次性扩岗

补助。政策执行至 2022年 12月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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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优化一次性扩岗补助的发放方式

按照“方便、快捷、规范、安全”的原则，主动向符合条件

的企业发放一次性扩岗补助。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按月将本地新

参保人员信息与部省人社业务协同平台提供的“普通高校应届毕

业生身份核验接口”比对,确认参保人为毕业年度普通高校毕业生

的,将一次性扩岗补助资金发放至用人企业的对公账户或缴纳社

会保险费的三方协议账户；无对公账户和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三方

协议账户的可发放至用人企业提供的其他合法合规账户。

（一）对符合条件的大型企业免申即享发放一次性扩岗补助。

（二）对中小微企业发放一次性扩岗补助时，应主动告知企

业，一次性扩岗补助与“中小微企业或社会组织吸纳毕业生就业

补贴”不能重复享受，用人企业表明已自主选择放弃申领“中小

微企业或社会组织吸纳毕业生就业补贴”的，可免申即享发放一

次性扩岗补助。

（三）各地失业保险经办机构要开设服务窗口,便于企业自行

申请一次性扩岗补助。

三、推进一次性扩岗补助畅通领、安全办

9 月份起，各级社保经办机构根据自治区社保中心每期推送

的一次性扩岗补助部级比对数据，在充分比对核实基础上，按规

定在收到企业申请且企业明确放弃申领吸纳毕业生就业补贴后 30

日内完成一次性扩岗补助发放。各市社会保险经办部门每月 1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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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向自治区社保中心上报一次扩岗补助发放数据，自治区社保中

心每月 20 日前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上报一次扩岗补助发放数

据。各级要加强事后核查，对于不符合条件的企业，及时追回所

发一次性扩岗补助，按规定追究其相应责任。

在执行中遇有重大情况和问题，及时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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